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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全
面落实中央、省委及上级法
院相关要求，启动树立和践
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
作。会议要求，要压实责任

链条、细化方案、明确分工，
确保学习教育不走过场。要
强化作风保障，力戒形式主
义，选树实干典型，推动学习
教育与法院工作深度融合，
相互促进。 于滢茹

近日，吉林市龙潭消防救
援大队联合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辖区消防器材销售门店
开展消防产品质量专项联合
检查。检查中，联合检查组重
点查看商户经营资质、进货查
验台账、产品合格证明、3C认

证及型式检验报告，现场对手
提式干粉灭火器、自救呼吸
器、灭火毯等常用消防产品逐
一核验。此次联合检查有效
净化了辖区消防产品市场环
境，强化了经营单位的质量安
全意识。 张鹏飞

二手车交易信息不对称、专业
检测门槛高，消费者购车后发现车
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问题屡见不
鲜。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一
起二手车买卖合同纠纷，通过精准
适用法律、明晰技术标准边界，为规
范二手车交易秩序、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提供了有力司法指引。

2021年3月，高某将白色路虎
车卖给王某，二人在某二手车公司
签订了《机动车交易合同书》，约定
路虎车交易金额为78万元，协议在
王某对车况、外观、内饰及手续认可
后双方签字。合同备注处手写：此
车保无重大事故、无水淹、无火烧，
如发现有以上任何问题，高某全款
退还。合同签订后，车辆过户至王
某名下，并一直使用。2024年6月，
王某对车辆进行鉴定，辽宁某检测
中心做出鉴定意见：当前车辆存在
安全隐患，依据GB/T30323《二手
车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综合判定为
事故车，依据T/CADA18《乘用车
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综合判定为重
大事故车；车辆过户前，左侧发生过
碰撞事故，里程表被篡改。王某认
为自己与高某签订合同时受到欺
诈，遂将其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双方
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书》，高某
返还购车款、承担惩罚性赔偿金并
承担鉴定费。

庭审中，高某辩称，车辆已经超
过法律规定的检验期，而且车辆使
用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使用问题，自
己不应该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签订的合
同中载明“此协议在王某对车况、外
观、内饰及手续认可后双方签字”、

“车辆交付后出现任何行车里程、故
障、损坏与高某无关，由王某自己负
责”。此条款约定明确，不存在歧
义，王某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完全
可以理解该内容含义，其未提出任
何异议，在合同上签字，视为认可合
同中的全部内容。王某购买的车辆
系二手车，购买二手车的审慎义务
应当高于购买新车的注意义务，其
购买案涉车辆时应重点关注车辆的
里程数及维修情况，如有异议，可以
要求高某在合同中明确，或要求二
手车公司出具权威检测报告。案涉
车辆系案外人刘某存放在二手车公
司寄卖，王某不能证明高某明知案
涉车辆是重大事故车而向其出售，
无法认定高某在交易时存在出售重
大事故车的欺诈故意，王某主张三
倍赔偿车辆价款本院不予支持。

高某虽未构成欺诈，但鉴定报
告中载明的车辆情况以现在的评
估标准被评定为重大事故。虽高
某抗辩双方交易时尚未适用该技
术规范，尚无重大事故车的评判标
准，但当时适用的技术规范中仅是
没有“重大事故车”这一专业名词，
鉴定意见中所载的“左侧安全带未
完全维修当前失能、左C柱内侧变
形钣金，内部切割焊烧”等即为普
遍意义上的重大事故。鉴定意见
认定，事故的严重程度已到达存在
安全隐患的程度，故王某购买案涉
车辆的合同目的难以实现，且车辆
还存在里程表改动的情形，合同应
予解除。

关于被告主张王某已超过民法
典规定的检验期。本案中，王某未
按法律规定在法定的检验期内对

标的物进行检验，应承担不利后
果，但车辆的事故情况对普通驾驶
人来说是较为专业的领域，二手车
区别于普通买卖关系中的标的物，
买受人在日常驾驶及对车辆的养
护中难以发现车辆曾经发生过的
事故情况。尽管案涉车辆每年均
通过年检，且王某使用车辆期间未
出现影响驾驶、使用的情形，但案
涉车辆确实曾发生重大事故，严重
影响驾驶安全，高某交付的车辆不
符合双方合同约定。综合考虑王
某已远超两年的法定检验期，其实
际使用车辆时间为3年4个月，依
据公平原则，王某应在合理范围内
支付占有使用车辆期间的使用
费。结合高某过错程度及相关路
虎车型的租金在网络市场中报价，
本院酌情认定王某占有使用案涉
车辆期间的使用费为15万元。

综上，法院判决解除高某与王
某之间签订的《机动车交易合同
书》，高某返还王某购车款64.71万
元，王某将车辆返还高某。

法官说法：长期以来，二手车
市场存在信息不透明、交易不规范
等突出问题。消费者因缺乏专业
知识和法律意识，往往未能及时检
验车况、细致核实车辆信息。不少
人在购车使用许久后，才发现车辆
存在安全隐患。由于车辆已由消
费者实际占有使用，期间产生的使
用损耗、事故风险等不确定因素，
极大增加了维权难度。在此提示
广大消费者，购买二手车前后均应
提高警惕，主动依法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吉林市高新消防救
援大队提前介入、周密部署，
深入辖区各公务员考试考点
及周边酒店宾馆，开展了一场

“拉网式”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检查过程中，大队监督检
查人员先后深入各考点学校，
重点对考场内的疏散通道、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灭火器、应
急照明灯及疏散指示标志是

否配置齐全并完好有效，以及
消火栓水压是否正常等进行
了细致排查。针对考场周边
的宾馆、酒店等住宿场所，检
查人员采取“错时检查”机制，
重点查看了各酒店消防控制
室值班人员是否在岗在位、电
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规范、客
房内是否配备防烟面罩及疏
散路线图等情况。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联合开展“3·15”消防产品打假宣传活动

在“3·15”国际消费者
权益日到来之际，吉林市高
新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开展主题消防
产品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大队与市场监
管部门在大福源商场门口人流
密集处位置设立了联合宣传
点，设置了“消防产品真假辨别
区”。宣传人员将平时不常见
的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

示标志、消防水带、独立式感
烟火灾报警器以及过滤式消
防自救呼吸器等十余种常见
消防产品搬上展台 。宣传人
员通过“实物对比、外观查
看、扫码验证”三步法，深入
浅出地向过往群众讲解了如
何通过外观标识、合格证、3C
认证标志以及利用手机扫描
二维码查询产品流向信息
来辨别真伪 。

吉林市高新消防救援大队
护航公务员考试考点安全

吉林市龙潭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市场监管局
开展消防器材商店专项联合检查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
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使用三年的爱车竟是事故调表车
警惕二手车“甜蜜陷阱”

长春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审理一起二手车买卖合同纠纷


